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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 2024 年度申报

及 2024—2026 年度项目储备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的统筹规划与管理，提高项目资

金使用绩效。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编制自治区本级部

门 2024—2026 年支出规划和 2024 年部门预算建议计划的通知》

精神及《内蒙古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》(内师党发〔2019〕

42 号)的要求，学校拟开展 2024 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申报及

2024-2026 年项目储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原则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，高质量完

成总书记交给自治区的两件大事。申报项目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，

可以支撑学校“十四五”总体规划及高质量内涵式发展，能够充

分发挥信息化在教学、科研、服务和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内师信发〔2023〕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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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，可以支撑学校教学、科研、

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新建、升级、改造、运维等信息化项目，包括

校园网基础设施、信息化基础支撑软硬件设施、网络安全、信息

系统、网站及各类软件等项目。符合以上条件的项目无论预算资

金来源、规模大小，均需申报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方式采用网上申报，通过学信息门户“项目库

管理平台”中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进行申报，具体操作方式见项

目库管理系统用户手册(附件 1)。

（二）评审。学校组织专家就项目建设必要性、可行性、重要性

等进行论证评审，通过论证的项目入选信息化建设项目库，按照

项目轻重缓急依次进行建设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为了保证申报工作质量和进度，指

定一位班子成员具体负责落实此项工作，认真谋划并统筹做好信

息化建设项目库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应科学严谨、实事求是、完整、全面，各项数据

真实、准确；应充分阐明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建设目标

和建设需求依据充分，建设方案合理、可行。

（三）各单位填报 2024 年建设项目时，同步编制 2024—202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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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项目规划。

（四）未列入信息化建设项目库的项目学校今后原则上不再立

项支持。

五、申报时间安排及联系人

请各单位于 11 月 15 日前完成项目申报。

联系人：郭晓宇，15184714615 （项目填报）

郭晓东，15847679856 （技术支持）

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
信息中心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
